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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苏高教会〔2022〕26号 

 
关于举办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申报工作交流研讨会的通知 

 
全省本科高校： 

为进一步深化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凝练教学特色、

总结改革成果，充分发挥高水平教学成果项目的示范引领作

用，促进高校间教学改革经验与成效交流，提升我省高校申

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能力，省高等教育学会定于

2022 年 8月 9 日在南京举办“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申报

工作交流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本次会议分成两部分。上午是全体会议，内容为领导讲

话、专家报告和优秀案例分享。下午设 6-7个专题分会场进

行分组研讨交流。 

（一）专家报告。邀请知名专家就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申报材料的重点、要点做专项辅导报告。 

（二）案例分享。邀请往届获奖项目团队负责人就高等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申报材料进行分享交流。 

（三）分组研讨。邀请部分 2021年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获奖项目进行分组交流汇报，专家组针对交流项目的申

报材料进行点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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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地点 

会议于 8 月 9日（周二）在江苏省会议中心（南京中山

东路 307 号）举行，会期 1天，9:00 开始，17:00结束。 

三、报到安排 

外地参会高校可于 8月 8日 16:00后到省会议中心一楼

大厅报到，南京参会高校于 8 月 9 日 8:30 直接到省会议中

心黄埔厅报到。为了便于会议有序进行，各校应指派一位带

队负责人统一报到并领取会议材料。 

四、参加人员 

1. 有关本科高校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负责同志、

分管副处长以及相关教学院系负责人。 

2. 2021年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一等奖获

奖项目的负责人和团队成员。 

五、报名方式 

本次会议以学校为单位由教务处统一报名，原则上每校

参会总人数不超过 12 人。请相关高校教务处于 8 月 7 日

18:00 前将本校参会回执（详见附件 1）发电子邮件到

jiangsumooc@163.com。 

六、其他事项 

1. 根据会议安排，请我省 2021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一等奖获奖学校，每校推荐 1个获奖项目（优先特

等奖），准备 8 分钟项目交流汇报在 8 月 9 日下午的分组交

流中做专项报告。请相关学校在 8 月 7 日 18：00 前将本校

汇报交流推荐项目表（详见附件 2）和申报书 PDF 版发电子

邮件到 jiangsumooc@163.com（具体分组由会务组专项通知）。 

2. 本次会议收取会务费 800元/人，会议期间食宿由组

委会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工作餐由会议承担。参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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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成果名称 酒店预订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带队负责人姓名  带队负责人手机号码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接收电子发票的邮箱  

请教务处于 2022年 8月 7日 18：00前将本校参会回执以学校为单位

统一发送到：jiangsumooc@163.com。 



附件 2 

汇报交流推荐项目表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成果等级  

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码  

汇报交流人  手机号码  

 



附件 3 

疫情防控承诺书 

 

2022 年 8 月 9 日 9:00-17:00 在江苏省会议中心举行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申报交流研讨会。按照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相关要求，我们承诺： 

我单位参会人员，会前 14天内无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港

台地区、国外旅行史或居住史，无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密切接触史，共同居住人员无相关情况，体温正常，无发

烧、咳嗽、无力等症状。如隐瞒、虚报、谎报，本单位愿意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后果。 

 

 

 

单位（盖章）：                      

2022年 8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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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苏高教会〔2022〕26号



关于举办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申报工作交流研讨会的通知



全省本科高校：

为进一步深化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凝练教学特色、总结改革成果，充分发挥高水平教学成果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高校间教学改革经验与成效交流，提升我省高校申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能力，省高等教育学会定于2022年8月9日在南京举办“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申报工作交流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本次会议分成两部分。上午是全体会议，内容为领导讲话、专家报告和优秀案例分享。下午设6-7个专题分会场进行分组研讨交流。

（一）专家报告。邀请知名专家就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申报材料的重点、要点做专项辅导报告。

（二）案例分享。邀请往届获奖项目团队负责人就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申报材料进行分享交流。

（三）分组研讨。邀请部分2021年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进行分组交流汇报，专家组针对交流项目的申报材料进行点评辅导。

二、时间地点

会议于8月9日（周二）在江苏省会议中心（南京中山东路307号）举行，会期1天，9:00开始，17:00结束。

三、报到安排

外地参会高校可于8月8日16:00后到省会议中心一楼大厅报到，南京参会高校于8月9日8:30直接到省会议中心黄埔厅报到。为了便于会议有序进行，各校应指派一位带队负责人统一报到并领取会议材料。

四、参加人员

1. 有关本科高校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负责同志、分管副处长以及相关教学院系负责人。

2. 2021年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奖项目的负责人和团队成员。

五、报名方式

[bookmark: _GoBack]本次会议以学校为单位由教务处统一报名，原则上每校参会总人数不超过12人。请相关高校教务处于8月7日18:00前将本校参会回执（详见附件1）发电子邮件到jiangsumooc@163.com。

六、其他事项

1. 根据会议安排，请我省2021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获奖学校，每校推荐1个获奖项目（优先特等奖），准备8分钟项目交流汇报在8月9日下午的分组交流中做专项报告。请相关学校在8月7日18：00前将本校汇报交流推荐项目表（详见附件2）和申报书PDF版发电子邮件到jiangsumooc@163.com（具体分组由会务组专项通知）。

2. 本次会议收取会务费800元/人，会议期间食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工作餐由会议承担。参会人员往返交通费由所在学校承担。

3. 本次研讨会委托南京智慧教育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具体会务服务并代收会务费，开具项目为“会务费”的电子发票。会务费原则上应提前对公汇款，账户：南京智慧教育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账号：320006621013000939076；开户行：交通银行南京鼓楼支行。汇款时备注学校名称+人数。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也可现场缴纳会务费。

七、疫情防控

会议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参会人员应有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进会场前须扫场所码，工作人员查验苏康码和行程卡。会议期间全程佩戴口罩。会前14天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港台地区、国外旅居史，有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史，或共同居住人员有相关情况，有发烧、咳嗽、无力等症状的，不参加会议。各校教务处报送参会回执时应一并报送《疫情防控承诺书》（详见附件3）

八、会务联系

省高等教育学会，黄榕、赵亚萍，025-83302566；省高校在线开放课程中心，钱江，13951990848；魏青青，18502565587；王凤，18018097269。

附件：

1. 参会回执

2. 汇报交流推荐项目表

3. 疫情防控承诺书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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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成果名称

		酒店预订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单住○合住



		带队负责人姓名

		

		带队负责人手机号码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接收电子发票的邮箱

		





请教务处于2022年8月7日18：00前将本校参会回执以学校为单位统一发送到：jiangsumoo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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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汇报交流推荐项目表

		学校名称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成果等级

		



		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码

		



		汇报交流人

		

		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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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疫情防控承诺书



2022年8月9日9:00-17:00在江苏省会议中心举行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申报交流研讨会。按照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要求，我们承诺：

我单位参会人员，会前14天内无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港台地区、国外旅行史或居住史，无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史，共同居住人员无相关情况，体温正常，无发烧、咳嗽、无力等症状。如隐瞒、虚报、谎报，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后果。







单位（盖章）：                     

2022年 8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